
蓟州区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收费标准
定价方案

为规范全区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收费管理，提升殡葬设施服务质量和水平，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2〕673号）、《市民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市场监管委、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津民规〔2021〕3号）、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《天津市定价目录》的通知（津发改价管〔2025〕161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适用范围
本方案所指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，为我区城乡居民提供遗体安葬或骨灰安葬（放）服务的公共安葬（放）设施，包括区级、乡镇级、村级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。
二、收费项目
（一）公益性骨灰堂收费项目为维护管理费。主要包括骨灰堂运营维护、日常管理、卫生、垃圾清运。
（二）公益性公墓收费项目为墓位费和维护管理费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4]1.墓位费主要包括建设墓穴、墓碑、运输、安装的材料、人工劳务费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13][bookmark: OLE_LINK14]2. 维护管理费主要包括公墓日常管理、维护、卫生、垃圾清运、绿化。
三、收费标准
参照我市殡仪馆、国内部分城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等现行公共殡葬服务收费标准，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，制定如下收费标准。
[bookmark: OLE_LINK9][bookmark: OLE_LINK10]（一）公益性骨灰堂。每具骨灰格位维护管理费不超过100元/安放年，无其他衍生费用；鼓励有条件的骨灰堂提供免费存放服务。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，经市场评估后，依据评估价格定价收费。
（二）公益性公墓。墓位费综合材料成本、人工成本等收费不超过4500元/座（含建墓费、材料费、安葬费、一定字数的墓碑刻字费、公墓证工本费等费用）；每座墓位维护管理费不超过150元/安放年。
四、收费管理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合理定价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管理单位按照最高指导价标准，结合基本支出测算依据和本地实际，拟定具体项目收费价格明细，填报备案登记表（附件2），报属地乡镇政府研究审议，通过后向区民政、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部门备案，并主动向社会公开。
（二）信息公开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管理单位应在服务窗口、大屏幕、平台公众号等显著位置，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年度终了财务报表等涉及收费有关事项，确保成本费用收取的真实性、透明性、合理性。同时，相关文件依据、减免政策、举报电话、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等内容也同步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（三）收费程序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管理单位要严格规范服务和收费行为，不得违反公平自愿原则以任何形式捆绑、分拆或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，提供服务时应与丧属签订书面合同, 明确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，合同之外不得收取其他相关费用，要建立财务管理制度，做好收费票据存档，单次收费最长期限不超过20年。
（四）价格调整。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管理单位应严格按照备案登记的定价实施收费，定价执行后原则上五年内不得再次调整。确需调整收费价格的，设施管理单位应在最高指导价范围内综合测算新的定价，并按照上述流程重新审核、备案，重新向社会公开。
（五）监督管理。区民政和市场监管部门采用“检监”结合、“投检”结合方式，进行监督检查和专项检查，依法依规调查处置发现的问题和投诉举报。同时，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，依法严厉查处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及强制服务并收费等乱收费行为。若确实发现价格违法行为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予以处罚。
本定价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5年。

附件1
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服务收费标准公示牌
（仅供参考）
设施名称：
所属类别：公墓/骨灰堂
性质：公益性
定价形式：政府指导价
收费项目：运营维护、日常管理、卫生清理、垃圾清运
收费价格：***元/具/安放年（单次收费最高20年）
优惠政策：没有填“无”
收费单位监督电话：
价格举报电话：12345  12315
收费依据：***〔2021〕**号









附件2
公益性公墓（骨灰堂）收费管理备案登记表
所属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镇党委盖章：
	1.设施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地址
	蓟州区     乡镇（街）     道（路）     号

	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方式
	1.政府建设   2.集体建设   3.其他      

	设施类别
	
	设施性质
	公益性

	格（墓）位总量
	
	存量
	

	2.收费标准情况

	收费项目类型及价格明细
	1.项目类型：             定价：         元
2.项目类型：             定价：         元
3.项目类型：             定价：         元
合计：   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  元

	3.知情承诺书

	  本人郑重承诺：严格遵守殡葬相关法律法规，执行上述备案收费定价，自觉履行公益性设施基本保障义务，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，主动接受行业部门及社会监督，违反规定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
办理人签字：

	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	


备注：
1.此表一式2份，备案登记机关留存1份。
2.办理人在办理备案登记时，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、收费合同（协议）范本1份，以备留存。
3.委托办理备案登记时，经办人需携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书。                   
